
  
 

 

研究生办理结婚、生育手续流程 

研究生持身份证、户籍卡到一方户籍 
所在地民政婚姻登记部门办理结婚登 

记手续 

研究生持结婚证到研究生院、学院研 
究生秘书登记备案。已婚且符合晚育 
条件的女研究生生育，怀孕后须到研 
究生院办理休学（一年）手续 

生育前持《计划生育服务证》到户籍 
所在地社区居委会计生部门办理登记 

手续 

生育休学期满 

向研究生院提出申请复学 

注意事项： 

1、研究生新生入学报到时需凭原单位（学校）或户籍所在地计划生育部门 

出具的婚育状况证明到所在院系登记备案。 

2、委培、定向在职研究生需回所在单位办理一切婚育手续。 

3、在校期间婚育状况发生变更不按规定到所在院系登记更改备案的，不予 

出具任何计划生育相关证明。 

4、休学、复学申请参照学院“研究生办理休学、复学学籍变动流程”办理。 


